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立法宗旨】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

具体 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

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

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

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

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 【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

适应。

第六条 【属地管辖权】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犯罪。

第七条 【属人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

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

本法。

第八条 【保护管辖权】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

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

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 【普遍管辖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第十条 【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

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

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一条 【外交代表刑事管辖豁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

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二条 【刑法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

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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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

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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